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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3月15日，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3月14日以邮

件送达。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

了本次会议。会议的举行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

董事长王鑫文先生主持，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止对部分海

外子公司资金投入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3月1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中止对部分海外子公司资金

投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9）。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签署〈融

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一）公司贷款及资产质押概述 

2017年2月27日和2017年3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向各银行、非银机构等主体申请授信额度，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2017年3月16日，公司与深圳市彼岸大道捌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彼岸大道捌号”）签署了《融资协议》，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17年3月1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签署融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1），约定彼岸大道捌号以委

托银行贷款方式向公司发放贷款。经公司与彼岸大道捌号双方协商一致，对主合



同中部分条款作出补充，拟签订《融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拟以子公司深圳

前海伊立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10%的

股权做质押，该事项为非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议事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贷款人）：深圳市彼岸大道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借款人）：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深圳前海伊立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鉴于： 

甲、乙双方于2017年3月15日签署了《融资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

其中甲方为实际贷款人，乙方为实际借款人，主合同约定甲方以委托银行贷款方

式向乙方发放贷款，贷款金额合计人民币壹亿元整。 

现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对主合同中部分条款作出补充，签订补充协

议，具体内容如下： 

1、新增担保措施 

甲方与乙方关联方深圳前海伊立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质押合同》，将

其持有的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的股权质押给甲方，为主合同项下

甲方债权壹亿元的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甲方为实现债

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

定费、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律师费等提供股权质押的连带责任担保，并在

本协议签署完毕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2、关于主合同第七条内容的补充 

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在主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中，增加第7.6

条，具体约定如下： 

7.6乙方未能按照《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委托银行贷款本金或

利息的，甲方或甲方指定方有权要求乙方提前清偿委托银行贷款的本金、利息及

其他应付费用，乙方收到书面通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乙方仍未清偿贷款本金、

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的。甲方有权依法处置丙方已质押给甲方的北京卡拉卡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10%的股权。 



特此公告。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八日 

 


